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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4月 25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詹培忠議員 “向第四任行政長官提出建議 ”議案  
提出的修正案  

 
 
  繼今天較早前發出立法會CB(3) 661/11-12號文件，謹請議員

注意，黃毓民議員已撤回其修正案的預告。  
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 
 
 

 
 


